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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區政府推動資訊科技教育，沿於 1998 年的第 1 個策略－「與時並進 善用

資訊科技學習」。當前建議的第 4 個策略－「發揮 IT 潛能 釋放學習能量」，當中

包括：  

 

‧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；  

‧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；  

‧更新學校課程 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；  

‧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 建立實踐社群；及  

‧家長、持分者及社區齊參與。 

 

我們贊同在今天資訊爆炸的知識型社會，持續推動資訊科技教育是必須的，上述

建議的策畧重點，有助學校教育的學與教；年青人在教師設計的教學活動中，可

以更有效地應用資訊科技，熟悉個人與社會發展的必要工具。 

 

在推展資訊科技教育方面，政策須有以下的配合： 

 

I. 基建方面 

 

 目前，每間學校的網絡基建包括固網和無線網絡兩部份，在使用上亦分

割出多個區域。若只一面倒關注在教學上的無線網絡，並只讓學校租賃

服務的話，只會為學校整個網絡基建帶來不連接的局面，與建立網絡的

原意相反。是次策略建議着重學校有足夠資源重建固網及無線網絡兩部

份，讓學校在行政及學與教中使用。由於涉及面廣，個案複雜，學校除

了租賃外，應容讓學校選擇自行裝置網絡系統。 

 

 不論租賃或購買設備及/或服務，教育局宜先選定數間公司(例如在第 1 個

資訊科技策略時，有 5 間公司投得教育局的標書，學校從中訂購，不需

再自行招標，既有助部分學校教師的專業網絡技術知識不足，因而誤購

服務或設備，又可節省個別學校工夫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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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攜設備(Bring Your Own Device)的做法，在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難以應

付，現策略只提供大約 20 部器材，實是杯水車薪。教育局可參考當年「數

碼橋」計劃，提供額外資金讓學校購買後借出予學生使用。 

 

II. 課程方面 

 

 設定小學電腦科為必修課程，每星期最少 1 課節。 

 

 發展小學及初中的普通電腦科(Computer  Literacy)為連貫課程，縮少目

前中一學生資訊科技知識的極大能力差異。 

 

 增加大學收生對高中資訊與通訊科技科的認受性，提高資訊與通訊這科

在入學時關注，鼓勵更多同學升讀大學資訊科技課程。 

 

 透過科技的應用，推展更多中學的課外活動 - 機械人是較有效的活動，

既有設計、編程及團體的合作。 

 

III. 人力資源方面 

 

 重視教學過程同學與同學及/或老師的互動，改善師生比率。 

 

 在學與教的新媒體引入下，課程的新設計和編排必須有專業老師擔當，

建議在計劃首 3 年，每校增聘一名資訊科技統籌員(IT Coordinator)。 

 

 


